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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介紹



前言

古書即有類似病例記載

 1789年 – Michael Underwood提出

 Poliomyelitis 來自希臘文
–Polio – 灰色， Myelon – 脊髓

– Poliovirus 感染脊髓引發的麻痺性疾病

世界歷史上的大流行
–19世紀，歐洲

–1843，1952年美國

名人患者 – 1921，美國羅斯福總統

（圖片來源：WHO ）



疾病特性

致病因子：小兒麻痺病毒（Poliovirus）

傳染方式：

–糞－口傳染或飛沫傳染

潛伏期：3到35天，通常7到14天

傳染窩：人類是唯一的傳染窩

（圖片來源：WHO ）

http://www.polioeradication.org/casecount.asp
http://www.polioeradication.org/casecount.asp


發生情形

在未實施預防接種之前，全球都有個案發
生，有季節性
– 溫帶地區：夏季與早秋

–熱帶地區：雨季

常見於開發中國家及小兒麻痺疫苗接種率
低的地方。

未接種疫苗者或未完成接種者為高危險群。



臺灣地區小兒麻痺症流行情形

民國40、50年代，每年大約400至700個病例

民國71年大流行
– 5月底自中部開始，至8月蔓延全國

– 1042例確定病例，其中98例死亡

– 5歲以下：79%
5至10歲：14%
10歲以上：7%

– TYPE I：362例
TYPE II：5例
TYPE III：1例

– 65%未曾接種疫苗，僅8%接種3劑或3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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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流行情形與重要防治作為

小兒麻痺症列為報告傳染病

引進IPV
引進OPV

1歲以下嬰幼兒接受2劑OPV

1歲以下嬰幼兒接受3劑OPV

小一追加一劑OPV 

統一接種五劑OPV

推動使用預防接種紀
錄卡

根除三麻一風計畫開始實施
建立零病例通報系統

建立AFP監視系統

籌組TPECC

WPR宣布根除

GPEI開始

全面施打
五合一疫苗
(含IPV)



Nigeria

Pakistan Afghanistan

全球小兒麻痺症流行情形



症狀
 90％以上的感染者為不明顯或無症狀的感染，

小部分產生輕微症狀，如發燒、倦怠、噁心，

或無菌性腦膜炎等，但無任何麻痺症狀。

 0.3～1％的感染者會出現麻痺症狀

– 病毒侵入中樞神經運動神經元而引起

– 麻痺部位通常是不對稱

約有0.5%的感染者麻痺症狀無法復原。(麻痺類型)

出現麻痺症狀者，死亡率約為5～10％。

其他腸病毒感染或疾病也有類似症狀(症狀比較) 。
（圖片來源：WHO ）



預防

預防接種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 臺灣地區預防接種史(重要大事紀)

– 使用疫苗：

 IPV ：去活性小兒麻痺病毒疫苗

 OPV ：減毒小兒麻痺病毒疫苗

兩種疫苗比較(比較)

– 接種時程(時程)



病患之治療處置

治療：採支持療法，注意補充水份營養

隔離：若病患住院，需用腸道預防措施

–獨立病房或同疾病集中同一病房

–專用盥洗室、便器

消毒：病患分泌物及糞便污染物應即時
消毒，病患出院時應施行終期消毒(終期消毒)



防治策略與目標



全球根除小兒麻痺症
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1988年開始，2003年病例已減少99%

 2013年修正新目標：

–阻絕全球野生株小兒麻痺病毒散播 (2014年底)

–根除全球小兒麻痺症確認 (2018年)

–口服小兒麻痺疫苗停用 (2019年，最後一例野生株發生

後3年)

（圖片來源：WHO ）



策略與成果

策略：

–維持OPV高接種完成率

–辦理全國疫苗接種日

–建立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監測系統

成果：

– 美洲地區：1994.9.29 (1994宣布根除)

– 西太平洋區：2000.10.29 (2000宣布根除)

– 歐洲：1998.11 (2002宣布根除)



1988

2003

全球根除成果

( 資料來源：W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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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策略

依據：根除小兒麻痺、新生兒破傷風、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及麻疹計畫

–第一期：80.7.1~85.6.30

–第二期：85.7.1~90.12.31

– 89.10.29台灣根除小兒麻痺症

-第三期：91.1.1~95.12.31

–第四期：96.1.1~100.12.31



目標

維持無野生株小兒麻痺病毒所引起的小
兒麻痺病例

維持無疫苗衍生株小兒麻痺病毒所引起
的小兒麻痺病例

提昇實驗室小兒麻痺病毒檢驗品質(GLP)

及生物安全防護作業(BL3) (相關措施)



策略及指標(一)

提高預防接種完成率

–依據各地區衛生所紀錄，按疫苗種類、劑別，
計算各鄉鎮區及全國嬰幼兒之預防接種完成
率，目標為95%以上。

–加強國民小學新生入學預防接種檢查與疫苗
補接種完成率，目標為96%以上。

–加強學齡前托兒所及幼稚園預防接種檢查及
疫苗補接種完成率，目標為96%以上。



策略及指標(二)

加強傳染病監視系統

–每年AFP發生率不低於1 (15歲以下每十萬人口)

–至少80%的AFP報告病例

在報告後48小時內展開病例調查

在麻痺發生後14天內，採檢兩次適當之糞便

檢體



策略及指標(三)

確保疫苗效益及安全性

– 使提供預防接種服務之機構具有適當之冷藏冷凍設
備之百分率為100%

– 合約公私立醫院及診所配備疫苗用自動發電機設備
之比率逐序提升至60至70%

– 督導預防接種服務單位，每日確實定時執行疫苗冷
藏設備溫度變化之查核與紀錄

– 確實執行疫苗運送及冷藏過程溫度變化監測之各項
措施，並不定期進行查核

– 突發流行時，立即進行疫情及預防接種情形調查



小兒麻痺症防治面臨問題(一)

全球性問題

–部分地區疫苗接種完成率較低

–個體免疫反應並非百分之百

–使用OPV的風險

–小兒麻痺症仍有反撲之可能

–小兒麻痺病毒疫苗株基因發生變異或重組形成
疫苗衍生株（cVDPV）所引發的疫情



小兒麻痺症防治面臨問題(二)

國內同時面臨問題

–部分地區疫苗接種完成率較低

–三麻一風工作人員業務繁雜及業務交接斷層



疫情監視



個案監視與通報

主動監視

– 環境小兒麻痺病毒監測作業

被動監視

– 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

– 症候群通報 : 急性神經症候群

加強通報完整性

–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病例及合約實驗室檢驗
病例中出現急性麻痺症狀者，自動轉通報



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監測
急性無力肢體麻痺（AFP）(病例定義)好發於兒童，所
以對於小兒麻痺症的監視特別重要

民國83年開始

通報定義：任何有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症狀（包括

15歲以下Guillain-Barré症候群）；無需任何病因即可
報告

通報時限： 24小時內通報

 WHO規定之評估指標

– 15歲以下群體每10萬人口non-polio AFP發生率
不低於1



我國歷年Non-polio AFP發生情形

（只統計15歲以下個案）

（統計至2012年）



我國歷年各縣市Non-polio AFP發生情形

（統計至2012年）

（只統計15歲以下個案）



我國AFP通報時效分析
（日數計算方式：醫師診斷日至衛生局收到日）

（ 2012年統計至8/31止）



我國AFP疫情調查時效分析
（日數計算方式：衛生局收到日至專家調查完成日）

（ 2012年統計至8/31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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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作業



急性無力肢體麻痺（AFP）檢驗流程

Sample 

processing

Isolation of Polio and other Enteroviruses
L20B、RD、HEp-2c cell lines

Examine CPE daily

If no CPE appears after

7 days

passage

Examine CPE daily

If no CPE appears after 

7 days

Negative

CPE appears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IFA）

Serotype
Pan-Entero

(Untype)
Polio strain

Neutralization Test

VP1
RT-PCR and  sequencingEV

RT-PCR & Seq

EV( non-polio)  Typing

Sabin-like

VDPV

WPV



Laboratory-Confirmed, cases from AFP  Surveillance System January 

2000 to Aug 20012



防治業務分工



相關權責機關
主管機關

–中央：衛生福利部
–地方：直轄巿及各縣巿政府

其他單位
–教育單位：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媒體主管單位：行政院新聞局
–社政單位：內政部兒童局、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國防單位
–外交部駐外單位、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



中央主管機關應執行事項

防治政策制定、評估與修訂

個案控管(目的及執行項目)

小兒麻痺症根除成果保全作業

–傳染病防治審議會－小兒麻痺症根除成
果保全組(任務)

–每年進行保全資料更新

國際交流合作



地方衛生單位應執行事項

轄區疫情監控

疑似個案及接觸者疫情調查，採檢送驗
及各項防治措施(監視流程、疫情調查、採檢送驗)

轄區個案控管

小兒麻痺症衛教宣導



其他單位應配合事項(一)

教育部（局）：督促各級教育單位及學校

–加強辦理學校衛生教育及宣導活動

–配合執行國小新生查卡及補接種工作

–加強協調幼兒園預防接種調查工作

內政部相關機構：

–配合托嬰中心幼兒預防接種情形調查



其他單位應配合事項(二)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

- 協助安排電視台公益時段免費廣告插播及
宣傳活動

國防部相關單位

–協助營區內官兵疫苗接種、疫病爆發防治

外交部駐外單位及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

–配合辦理六歲以下無戶籍國民申請定居所需
之預防接種證明



The End



（取材自R.L. Huckstep 所著POLIOMYELITIS ）

小兒麻痺症患者
麻痺類型

（圖片來源：WHO）



小兒麻痺症、Guillain Barré氏症候群

及橫貫性脊髓炎臨床徵兆
表徵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小兒麻痺症 

(Poliomyelitis) 

Guillain-Barré 氏症候群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橫貫性脊髓炎 

(Transverse Myelitis) 

發病時發燒現象 

(Fever of onset) 
＋ － ＋／－ 

腦膜刺激現象 

(Meningeal irritation) 

通常有 

(Usually) 

通常無 

(Usually not) 

無 

(No) 

肌肉痛 

(Muscle Pain) 

嚴重 

(Severe) 

不定 

(Variable) 

無 

(No) 

麻痺現象 

(Paralysis) 

常為不對稱型 

(Usually asymmetric) 

對稱上升型 

(Symmetric ascending) 

對稱固定型 

(Symmetric Stationary) 

麻痺之進行 

(Progression of Paralysis) 

3 至 4 天 

(3 to 4 days) 

2 週 

(2 weeks) 

數小時 

(few hours) 

殘餘麻痺 

(Residual Paralysis) 

通常有 

(Usually) 

通常無 

(Usually not) 

不定 

(Variable) 

感覺異常 

(Paresthesia) 

罕見 

(Rare) 

常見 

(Frequent) 

常見 

(Frequent) 

感覺 

(Sensation) 

正常 

(Normal) 

可能降低 

(May be diminished) 

降低 

(Diminished) 

腱反射 

(Tendon Reflexes) 

降低或無 

(Diminished or absent) 

降低，但可能於幾天內回復 

(Diminished, may return in few days) 

無，但可能於 1～3 週內回復 

(Absent, may return in l to 3 weeks) 

發病時之脊髓液 

(Spinal fluid of onset) 

白血球數升高，蛋白質量自

正常至提高 25％ 

(WBC: High, Protein: 
Normal to 25% increase) 

白血球數正常或稍增高，蛋白質量很高 

(WBC: Normal or slight increase, 
Protein: Very high) 

白血球數正常或增高，蛋白質量呈中等度

或昇高 

(WBC: Normal or high Protein: Moderate 
to high) 

病例致死率 

(Case fatality rate) 
2～20％ 5～10％ <1％ 

 



預防接種重要大事紀
 47年 –引進沙克注射疫苗（IPV ，去活性小兒麻痺病毒疫苗）
 52年 – 引進沙賓口服疫苗（OPV ，減毒小兒麻痺病毒疫苗）

 54年 – 頒訂「台灣省小兒麻痺預防接種計劃」

– 出生不滿一歲之嬰兒，均應接受沙賓口服疫苗2劑

 72年 – 國小一年級追加一劑沙賓口服疫苗
並開始統一接種五劑沙賓口服疫苗

 82年4月至5月–「幼兒口服小兒麻痺疫苗全面接種活動」
 83年5月 –「全國口服小兒麻痺疫苗活動」
 84年2月至6月 –「加強全國三歲以下幼兒預防接種完成率活動」
 99年3月–學齡前幼兒全面改提供五合一疫苗（DaPT-Hib-IPV）
 100年9月－入學之國小一年級改採用Tdap-IPV混合疫苗



OPV與IPV之比較
 OPV IPV 

成分 減毒小兒麻痺病毒 去活性小兒麻痺病毒 

作用機制 刺激產生血清抗體與腸道免疫 刺激產生血清抗體，腸道免疫極低 

神經系統

保護力 
優 優 

優點 1.較便宜、不需特殊人力器材，施

行容易 

2.藉由病毒排放，提昇群體免疫，

於病毒野生株流行地區有效遏

阻傳播 

無 VAPP、iVDPV 及 cVDPV 的風險 

缺點 1.有導致 VAPP 的風險 

2.免疫系統不全者接種後可能產 

生 iVDPV 

3.cVDPV 造成疫情 

1.成本較高、需醫護專業人力與消毒

針具 

2.已接種者感染病毒野生株後仍會

排放病毒 

3.於病毒野生株流行地區無法遏阻

傳播 
 



預防接種時程
 2010年3月起學齡前幼兒全面提供五合一疫苗

–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型嗜血桿
菌及不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DTaP-Hib-IPV)

– 出生滿2個月、4個月、6個月及1歲6個月各接
種一劑，共4劑

 2011年9月入學之小學一年級學童，改採用Tdap-
IPV混合疫苗，取代原接種之口服小兒麻痺疫苗
(OPV)及Tdap兩項疫苗，2012年4月起，本劑次提
前到滿5歲至入國小前施打



終期消毒
（Terminal disinfection）

指病人因故遷離時所實施的消毒程序，例如病
人死亡、或住院後轉離、出院、或病人作為傳
染源的狀態中止、或醫院隔離之後等等時機。

針對有高傳染力病症病患，除病人使用器具可
每天消毒外，使用過之病房環境、器物等不容
易按期消毒者，如病房通氣管道、冷暖氣設備、
病床、房間環境器物、曝曬、更換被褥傢俱等，
病人一離開不再使用病房環境後，立即有必要
實施終期消毒。



實驗室防護及安全管理

小兒麻痺病毒實驗室防護工作(Laboratory Containment)

–2003年於全國13個部會、共1684家生醫實驗室進行調
查

–去函保有潛在性病毒的實驗室，要求進行銷毀，並定
期或不定期進行稽核

生物實驗室安全管理措施
–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持有、保存、管理及相關防
護措施、設備及應遵行事項納入規範

–成立跨部會「實驗室生物安全評估委員會」

–成立「生物安全第三、四級實驗室查核小組」



急性無力肢體麻痺

四肢突然發生無力性麻痺的現象，負責呼吸與
吞嚥的肌肉也可能受到影響。

症狀大多在1至10天之中達到最嚴重的程度。

沒有強直性痙攣，同時也沒有其他中樞神經系
統的運動神經路徑受損的徵候，像是反射動作
增強、陣攣、腳蹠部的伸張反應等。

這類病症特別好發於兒童，所以對於小兒麻痺
症的監視特別重要。



個案控管的目的

根除疾病之防治

– 檢討疫苗接種政策

– 找到疫苗施打漏洞

有效督導防治措施之執行

掌控轄區內疫病之活動狀況



個案控管的項目

個案通報資料完整性及疫苗接種紀錄

是否按規定採檢及檢驗結果

疫調

– 是否有可傳染期之接觸者及接觸者採檢情形

– 是否有其他相關個案

個案預後狀況 (發病後 60日追蹤 )

– 復原情形、是否有殘餘麻痺



傳染病防治審議會
－小兒麻痺症根除成果保全組

查核、檢視與評估我國口服小兒麻痺疫苗完成
率、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監視系統作業成果、實
驗室檢驗、病毒管制及其他執行根除小兒麻痺
工作成果之相關資料，並提供有關建議事項。

根據執行成果代表我國向世界衛生組織之區域
衛生組織提出報告，以證明我國已達成小兒麻
痺症根除與根除後之成果保全工作。

其他有關我國小兒麻痺症根除與根除後之成果
保全有關事項之審議與建議。



急性無力
肢體麻痺
個案監視
系統流程



疫情調查
 AFP監視調查小組

調查重點
– OPV 預防接種史、初步臨床分類、最終診斷

通報後個案調查完成時效
– 接獲個案報告後48小時內完成

– 接獲個案報告後72小時內鍵入傳染病通報系統

 60天追蹤完成時效
– 個案發病滿60天進行

– 調查個案是否仍有殘餘麻痺

– 個案發病滿74天內完成，並鍵入傳染病通報系統



採檢送驗作業

糞便檢體：偵測小兒麻痺病毒

–個案：採檢2次

麻痺症狀發生14天內

2次採檢間隔1天以上

–接觸者：必要時※採檢

鄰居、同學、親屬、安親班、托嬰處等小於15歲者

採檢方式與個案相同

血清檢體：偵測小兒麻痺病毒中和抗體

–急性期和恢復期各採檢一次



檢體採檢要點
 

採檢對象 採檢時間 採檢注意事項 輸送檢體注意事項 

通報個案 發病 14 天內

採取2次糞便

檢體，2 份檢

體收集時間

至少間隔 1天

。 

 

 

 

 

取糞便約 10 公克（荔

枝大）放入採便專用之

氣密塑膠容器內，以夾

鏈袋密封。 

 

(1)送驗時，使用疾病管制署核發之檢

體輸送保溫箱，並確實將溫度監視

卡與冰寶置於檢體輸送箱內。 

(2)檢體採檢後冷藏且盡快送驗  (72

小時內)，必須維持在 0～8℃。 

(3)將檢體送驗單置在檢體運送箱。 

(4)衛生所（室）及衛生局人員應確實

記錄檢體收件日期及收件時溫度

指示片溫度，並加蓋職章。 

 

接觸者 

（15 歲

以下） 

必要時採取。 

與患者採檢方

式相同。 

取糞便約 10 公克（荔

枝大）放入採便專用之

氣密塑膠容器內，以夾

鏈袋密封。 

 

 


